附件1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情况表

单位：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地址
	备案编码
	主营范围
	营业收入
	注册资本
	备案年度
	联系人
	电话

	
	
	
	
	
	
	
	
	
	

	
	
	
	
	
	
	
	
	
	

	
	
	
	
	
	
	
	
	
	


填表人：                                         电话：

附件2
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相关工作方案
一、征集回收领域创新案例
（一）创新重点及内容。
1.回收方式创新方面。互联网+回收、两网融合发展、新型交易平台、智能回收模式等。
2.经营管理方式创新方面。全产业链经营模式、连锁经营模式、社区服务合作模式等。
3.技术及设施方面。自主研发分拣加工设备、改进分拣加工工艺流程、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拣加工技术及设施等。
（二）工作程序。
1.模式征集。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广泛征集筛选理念先进、技术领先、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
2.专家审核。商务部将委托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组织专家进行审核。
3.编制案例集。专家审核通过后，商务部将委托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编制行业创新案例集。
4.发布推广。案例集编制完成后，将适时发布并进行宣传推广。
（三）推荐材料要求。
1.创新回收模式材料主要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创新案例描述、先进性分析、创新点产生原因及可推广性分析等相关内容。
2.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指导企业认真撰写创新模式材料。创新模式材料字数不少于5000字，创新点应聚焦在2-3个方面，创新点特征突出，思路清晰，要有定量分析和数据支撑。
3.请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督促申报单位于2017年4月15日前提交相关材料。
二、征集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加工先进适用技术
（一）申报条件。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
2.技术先进、具有创新性、工艺成熟、经济合理；
3.已有应用实例，且连续正常运行一年以上；
4.技术和工艺适应性强，具有广泛推广应用前景；
5.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权属明确；
6.近三年来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相关技术优先。
（二）征集范围。
关于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旧轮胎、废电池、废玻璃、废包装物等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加工技术和工艺。
（三）申报材料。
（1）先进适用技术介绍书；
（2）先进适用技术应用实例表；
（3）回收分拣加工技术已推广单位名录及相关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4）技术鉴定证书、专利证书或其他知识产权证明文件复印件；
（5）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相关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
（6）其他必要的技术资料。
（四）工作程序。
1.单位申报。申报单位应认真填写申报材料（有关材料详见http://www.crra.com.cn/data.asp?id=11267），申报材料应真实可靠，数据准确。申报单位可报送一项或多项先进适用技术。
2.专家审核。商务部将委托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组织专家进行审核。
3.编制目录。专家审核通过后，商务部将委托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编制目录。
4.发布推广。目录编制完成后，将适时发布并进行宣传推广。
（五）工作要求。
请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组织当地有关企业和技术单位积极申报，并督促申报单位于2017年4月15日前提交相关材料。
三、2016年度行业统计总结工作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按照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统计制度（年报）的相关要求，积极发挥协会作用，督促本地回收企业及时完成报表填报工作。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在企业报表的基础上，要及时登录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网站“再生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网址为：http://zszy.syggs.mofcom.gov.cn/），完成本地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情况汇总工作，并于2017年4月15日前提交相关材料。 
附件3

绿色商场创建工作方案
一、企业对照标准自查整改
拟参与绿色商场创建的企业对照《绿色商场》标准要求自查整改。企业应逐条对照标准和实施细则的要求自我核查，确认满足程度；对于不满足项目，提出整改计划并组织实施，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二、企业申报和地方推荐
企业完成自查整改并确认满足标准和实施细则要求后，将推荐表（附1）、资质材料（附2）、自评整改报告和证明性材料（相关撰写要求参见http://www.cgcc.org.cn/skdt/gsgg/8
4714.htm）按先后顺序以PDF格式提交电子版，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留存并提交中国商业联合会存档，打印装订纸质材料一套逐级上报（企业、地市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共同盖章生效）。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于收到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答复企业是否推荐，定期汇总一批后统一签署推荐意见，并将推荐表和申报资料直接寄送至中国商业联合会（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院，邮编100834；电子邮箱：1163179212@qq.com；联系人：韩秀伟；电话：010-68391812）。
三、组织审核
商务部委托中国商业联合会进行材料审核并于20个工作日内答复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材料不合格的，将反馈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补充或调整。材料合格的，将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出具评审委托书，安排评审组进行现场审核。
评审组按委托书要求拟定审核计划，并组织现场评审，提出评审报告。
四、整改落实
企业针对评审报告提出的不合格项进行整改落实，出具整改报告，并按评审组要求进行验证。整改报告、验证结果以及现场评审材料由评审组一并提交中国商业联合会。
五、审查审定
中国商业联合会对评审组提交的评审文件进行审查并建档后，提请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审定。
六、公示公告
对符合《绿色商场》标准的企业，商务部进行公示和公告。
附：1.绿色商场创建申请推荐表
    2.绿色商场（购物中心）创建资质材料
附1
绿色商场创建申请推荐表
	申请单位名称
	

	地  址
	
	邮编
	

	法人代表
	
	职务
	
	电话
	

	联系人
	
	职  务
	
	手机
	

	电  话
	
	传  真
	
	Email
	

	网  址
	

	申请材料清单
	1、绿色商场创建资质材料
2、企业创建绿色商场自评整改报告及证明性材料

	申请单位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市（区）级商务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省（直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附2
绿色商场（购物中心）创建资质材料
	以下材料按顺序分项提供

	序号
	资料内容
	强度
	备注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税务登记证(国、地) /组织机构代码证
	必备
	复印件

	2
	消防部门的验收意见书或年检合格证明文件
	必备
	复印件

	3
	特种设备近期监察检验报告（如电梯、锅炉等）
	必备
	直梯、扶梯和锅炉等分项抽样提供复印件

	4
	技术职称证明---应包括电工、锅炉工、空调工等
	必备
	说明技工数量、级别并提供资格证（电子版）

	5
	环保部门的出具的排污许可证明或近期检验报告（最近一次）
	必备

	复印件

	6
	固废及餐余垃圾清运协议和合作方资质证明
	必备
	复印件

	7
	餐饮服务许可证、卫生等级证书(入驻餐饮企业) 
	必备
	电子版

	8
	近期卫生部门的检验报告

（如：餐具、食品、个人卫生等）
	可选
	电子版

	9
	企业获奖证书

（包括省部级以上近二年的综合性先进证书）
	可选
	电子版

	10
	质量/能源/环境管理文件

(包括管理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等)
	可选
	电子版


附件4

零售行业节能调查工作方案
一、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和所推荐的零售企业（重点调查参与“绿色商场”创建的候选企业、涉及购物中心及百货业态的零售企业）。零售企业包括总部（指设在本地的企业总部）和门店。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组织本地不少于10家零售企业总部参加，每家零售企业总部选取2个典型门店，如果企业经营涉及购物中心业态，请务必选取一家单店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的门店。

二、调查方法

（一）网上问卷调查。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和参与调查企业登录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网站“再生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网址为：http://zszy.syggs.mofcom.gov.cn/）中的“零售业节能状况调查”栏目进行填报。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填报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工作情况调查表。参加调查企业总部填报零售企业总部节能环保情况调查表和零售企业典型门店节能环保情况调查表，经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核后提交商务部。具体登录及填报方法将在系统中进行说明。
（二）实地走访。根据问卷反馈情况，委托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组成专家组，选取部分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和参加调查企业进行走访。 
三、工作要求

（一）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及时组织本地零售企业参加本次调查。为保证调查的连续性和数据的可比性，组织的企业应尽量与上年度参加调查的企业相同。
（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做好企业填报的督促审核工作，确保填报质量，并于2017年5月30日前完成网上填报和审核工作。（网上问卷调查联系人：王文华，电话： 010-68784920，13911321878，邮箱：wwh@ccfa.org.cn；技术支持联系人：赵京涛，电话：010-51662601转508, 13910018032）
附件5

	2016年吉林省参加零售行业节能调查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用户名
	初始密码（6个8）

	1
	长春欧亚集团辽源欧亚置业有限公司
	lyoyzy
	

	2
	白山合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bshx
	

	3
	吉林东方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jldfss
	

	4
	四平新商业大厦有限公司
	spxsyds
	

	5
	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ybbh
	

	6
	吉林省华生交电集团有限公司(四平华生交电商场)
	sphjd
	

	7
	吉林国贸商业流通集团有限公司
	jlgs
	

	8
	大商集团吉林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dsjtjlbhdl
	

	9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ytfy
	

	10
	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
	oymc
	

	备注
	尽量组织上年度参加调查的企业参加本次调查。如有新企业，需向省厅申请企业用户名。


附件6

流通领域节能环保技术产品征集工作方案
一、征集范围

适用于流通企业节能（水）改造，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有权威实验室的检测报告或第三方机构的认证或评价，且在流通领域有成功使用案例的节能（水）技术（包含供电配电系统，照明和采光系统，空调和通风系统等14个系统）。

二、申报要求

申报单位拥有所申报技术的知识产权或其他相关权利，并可申报多项技术。

申报单位须同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体现技术在节能环保性能及质量安全方面的证明文件，包括：政府机构或第三方出具的认证认可证书、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专利证书或专利授权合同、产品获奖证书等；市场竞争力、市场价格、投资回收期、使用寿命等其他补充说明材料等。

所有纸质材料加盖公章或骑缝章。

三、工作程序

（一）单位申报。申报单位填写《流通领域节能（水）技术征集表（2017年度）》（附后）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所有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及纸制版各一份。

电子版请于2017年6月30日前发送至电子邮箱：liutongjieneng@163.com（电子版资料中的《流通领域节能（水）技术征集表（2017年度）》须为可编辑的word版本），联系人：权威 010-83886214，刘扩及 010-83886106。

纸质版请于2017年6月30日前直接寄送至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9区4号楼4层，邮政编码：10070，联系人：权威 010-83886214。

（二）专家审核。商务部将委托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组织

专家进行审核。

（三）编制目录。专家审核通过后，商务部将委托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编制目录。

（四）发布推广。目录编制完成后，将适时发布并进行

宣传推广。

附：流通领域节能（水）技术征集表（2017年度）
附
流通领域节能（水）技术征集表（2017年度）
填写单位（盖章）：（企业全称，并盖章）
	技术名称
	（技术全称）

	所属领域
	□供电配电系统  □照明和采光系统  □空调和通风系统 □供热锅炉系统 
□建筑隔热保温系统  □电梯和动力系统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仓储设备与技术   □包装设备与技术   □配送车辆设备与技术  □制冷陈列系统
□餐厨系统       □用水系统      □智能办公及管理控制系统

	节能效果
证明
	节能效果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
节能效果鉴定
其他                                                 

	应用场所
及条件
	必填，其中，应用条件为所需要的室内外温度、技术条件等限制条件，如没有特殊要求填“无”

	原理介绍
	填写要求：高度概括技术原理，字数在300字左右。

	技术参数及节能效果

	填写要求：
1、技术参数即产品铭牌的参数列表，例如工作电压、工作效率等等
2、节能效果包括节能量等相关数据。
3、节能效果的测试方法，例如使用对比法，获得的各个部分的节能量数据。


	与同类型技术对比
	填写要求：要求字数在200字左右。

	流通领域应用案例
	填写要求：
案例中应包含项目名称、项目时间地点、使用效率、投资额、节能量、回收期、400字左右。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手  机
	

	
	 座  机
	
	E-mail
	


